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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工商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25 日政策簡報會及會議跟進事項  
陳淑莊議員的提問  

 
 

  2017 年 2 月 8 日就標題事宜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來

函收悉，政府現回覆如下。 
 
(a) 政府當局決定邀請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就在預期於 2020 年

左 右 落 成 的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會 展 站上 蓋 興 建 的 新 會 議 中 心 進 行 初 步

設計工作，以及就綜合發展灣仔運動場（包括興建會展場地）的建

議進行可行性研究，所持的理據為何？  
 

貿發局是法定非牟利機構，法定職能是促進、協助和發展香港與

其他地方的貿易。籌辦國際會議和展覽，是促進和發展貿易的有

效途徑之一，而貿發局從中所得的收入，亦用作支援中小企和新

興行業的發展。貿發局籌辦的會議和展覽，均已發展成區內主要

的會展活動。貿發局在籌辦會議和展覽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推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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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發展的經驗，對設計和研究新會議及展覽設施有很大幫助。

因此，政府邀請貿發局就沙中線會展站上蓋興建會議中心進行設

計工作，以及就灣仔運動場用地作綜合發展進行可行性研究。 
 
(b) 鑒於貿發局與寶利城有限公司（寶利城）於 1985 年就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會展中心）的經營簽訂了經營協議，其中包含"無競爭權"
條款，限制雙方參與設立任何位於香港、並在經營協議期間的任何

時間內經營的展覽設施或商業中心（會展中心除外），政府當局將

來會否委託貿發局管理上文(a)段所述的新會展設施；若會，新會展

設施會否須交由會展中心現時的經營機構寶利城經營？ 
 

就新會議及展覽設施進行設計工作和可行性研究，與日後的建造

和營運安排，並無必然關係。政府會待有關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完

成後，才會探討財務、採購等其他安排，有關安排必定會按既定

程序處理。 
 
(c)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詳細理據，解釋為何如 2014 年由當局委託進行

的顧問研究（即香港新會議及展覽設施需求研究）的結果所顯示，

估計 2028 年香港的會議展覽場地於旺季期間將短缺約 13 萬平方米，

以及政府當局會否提供研究報告全文，供委員參閱？ 
  

顧問考慮了全球、亞洲和香港會展業的規模、發展及增長；香港

經濟增長預測；以及香港主要會展設施的供應和使用情況等，以

評估香港未能滿足的會展設施需求。其中包括： 
 
(1) 全球會議及展覽業約值 400 億美元（以收入計算，下同），

估計在 2014 至 2028 年期間增長 2.7%至 3%（以出售場地面

積計算，下同）。 
(2) 亞太區會議及展覽業約值 90 億美元，佔全球約 20%，估計

同期增長 3.7%至 4%，主要是受惠於區內行業和消費市場發

展，以及區內會議及展覽場地擴建。 
(3) 香港會議及展覽業約值 5 億美元，佔全球約 1%，估計同期

增長 2.2%至 4%，較亞太區增長為慢，主要是由於場地不足。 
(4)  於香港提供更多會議及展覽場地很可能會進一步刺激需求，

帶來額外增長。雖然顧問無法量化可帶來的額外增長，但估

計香港會議及展覽業的增長將最少達到亞太區的增長水平，

甚至更高。 
(5) 為量化未能滿足的場地需求，顧問向主要持份者收集資料，

了解現有活動尚未能滿足的場地需求、主要場地營運商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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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活動租用申請，並以展覽淨／總面積及會議出席人數呈

列。至於衍生需求，顧問根據與沒有在港舉辦活動的活動籌

辦機構進行訪問所得，估計與主要場地營運商推掉的新活動

租用申請涉及的未能滿足的場地需求相若。 
 
結果顯示，2028 年於會議展覽旺季期間，香港將欠缺 132,000 平

方米的會展場地。 
 

政府已於 2015 年 2 月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顧問報告的

行政摘要，並交待顧問報告的主要內容。顧問報告載有活動籌辦

機構及場地營運者提供予顧問作研究參考的資料，例如個別活動

籌辦機構的收入、個別活動的預計發展規模及所需的額外場地空

間、個別場地使用情況等詳細資料。這些資料屬商業敏感，因此

我們一直沒有公開整份研究報告。然而，因應陳淑莊議員的建議，

政府會重新審視顧問報告，並徵詢法律意見，考慮能否及以何形

式向立法會作進一步交待。 
 
(d) 按何理據建議綜合發展灣仔運動場，包括興建會展場地，而無視下

述事實：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會議展覽空間仍未擴充，以提供更多會

展設施，以及地政總署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就赤鱲角地段第 1 號及

其增批部分餘段向機場管理局發出一份批約修訂書，並在土地註冊

處以註冊摘要第 16091500680010 號註冊，訂明赤鱲角有一幅土地

指定用作興建整體樓面總面積不超過 20 萬平方米的會議及展覽中

心？  
 

如上文第(c)部的答覆所述，顧問研究結果顯示，2028 年於會議

展覽旺季期間，香港將欠缺 132,000 平方米的會展場地。政府過

去一直研究增加會展場地面積的不同方案，以維持會展業的競爭

力。其中，政府會待沙田至中環線（沙中線）會展站落成後，在

該站上蓋興建會議中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亦初步構思，研究透

過私人融資，在西九文化區西部發展一個中型多用途設施，涵蓋

展覽、會議及表演等用途。在機場島的亞洲國際博覽館（亞博館）

亦已預留土地進行擴建。然而，我們估計即使計及沙中線會展站

上蓋的會議中心、亞博館擴建，以及西九文化區的會展設施，仍

然不足以滿足香港在 2028 年於旺季期間對會展場地的需求。因

此，政府需要繼續研究於其他選址增建或擴建會展場地。 
 
民政事務局在運動設施方面有多項計劃。政府有見及有關布局，

認為可研究在灣仔運動場用地作綜合發展的可行性。因此行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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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今年施政報告中建議在灣仔運動場用地進行綜合發展，提供

會展及康體社區設施。建議是一個初步構思，政府現時未有定案。

政府會待可行性研究有結果後，才作進一步考慮。政府會繼續聽

取各持份者對灣仔運動場綜合發展建議的意見，並將有關意見納

入可行性研究中。 
 

至於就陳淑莊議員根據地政總署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就赤鱲角地

段第 1 號及其增批部分餘段向機場管理局發出一份批約修訂書提

出的疑問，資料顯示，因應當年在機場島發展會展設施，地政總

署與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於 2003 年 5 月 12 日修改有關赤鱲角

地段第 1 號及其增批部分餘段的土地契約條款，容許在有關土地

興建總樓面面積不多於 200,000 平方米的展覽及會議中心1。陳淑

莊議員在會議上提到地政總署與機管局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再次

修改有關土地的土地契約條款，當中所指的 200,000 平方米其實

就是 2003 年 5 月 12 日修改土地契約條款中提到的 200,000 平方

米面積，即亞博館現時的總樓面面積及將來可作擴建的總樓面面

積的總和。因此，在機場島上可興建展覽及會議中心的總樓面面

積並沒有增加。而現時亞博館的總樓面面積約為 112,000 平方米，

當中可用作會議及展覽的面積約為 66,000。因此，亞博館將來可

擴建約 88,000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代行）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1 有關文件已於 2003 年 5 月 19 日於土地註冊處註冊，註冊摘要編號為 IS316781。  


